
进展缓慢，无法实现宪政转型？在大多数时候宪法都只是摆设，是不中用的“花瓶”？其中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能力过弱。从１８４０年到１９７８年，将近一个半世纪里，除了个别

年份，先是外患频仍，始终处于亡国不旋踵的边缘；再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军阀混

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阶级斗争……没有强大的统一政府和国家，没有强大的国家能力，

连保国保种都面临困难，或者社会陷入癫狂，何谈法治与宪政？因此，国家能力就是理解百

年中国宪政之路蹒跚崎岖的一个重要维度。

但问题还有另外一面。从历史上看，法国虽然自腓力四世 １３０８年以“阿维农之囚”王

权战胜教权始，到路易十四树立起绝对王权，但直到１９５８年之后才逐渐确立现代宪政体制；

而德国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统一之后，也未真正建立宪政，而是走上了挑起世界大战的歧途。

从现实上看，冷战之后，虽然全世界有 １００多个国家都希望宪政转型，其中有些一度具备了

强大的国家能力，但依然未能成功实现宪政转型。因此，单纯强调国家能力，或者国家能力

不均衡发展，过度强调政府的强制能力，也不一定能够实现宪政转型。所以，国家能力虽然

可能是宪政转型的先决条件和必要条件，甚至是基础性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更不是充要

条件。

而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说鸦片战争之后的前 １４０年山河破碎、国家孱弱，无法进行宪政

建设的话，那么经过３０年的改革开放，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均已达到新的历史高度之际，

是否已经具备了真正实施宪政的国家能力，或者说强大的国家能力会不会成为宪政的障碍，

就是值得我们认真面对的课题。

而有鉴于此，一面对迷恋权力、拒绝限制权力、肆意扩张权力的政治实力主义说不，一面

对模范欧美毕其功于一役的宪政浪漫主义说不，将成为清醒的中国学者所不得不面对的尴

尬困局。而正是在这种种的折冲樽俎之中，国家能力可以成为一个有解释力的理论工具。

它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能力孱弱的失败国家不可能实现宪政转型；一个国家能力不均衡、甚

至迷恋强制能力的国家也同样不可能实现宪政转型。而两者之间的明智平衡，不仅需要法

律智慧，也同样需要政治智慧，当然还需要全社会清醒的认识与从容的心态。而中国宪政的

未来和希望，就正处在这激流湍急而又九曲十八弯的历史三峡中。

（责任编辑：田　夫）

作为公共理性之展开的宪法实施

王　旭

一　一种宪法实施的规范性理论

今年是８２宪法实施三十周年，对于中国宪法实施的整体意义、现状、途径、等问题的思

考是知识界的责任，同时也是社会舆论所关注的重大问题。然而，关于宪法实施仍然缺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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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深层次的规范性理论的思考。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不能将宪法实施仅仅理解为一个

摆脱了实质政治价值、抽离了具体社会语境，从而可以靠法律技术中立操作的程序。这种技

术性思考以对宪法文本的解释为基础，但通过解释中国宪法，我们马上会发现文本呈现出一

个巨大的、充满张力的开放空间：例如在主权运行上，现行宪法规定的“政党 －国家”民主与

“立法民主”的双重主权结构；〔１〕在国家治理上，现行宪法体现的“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并

行论模式（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２〕在宪法目标上，它背靠８０年代初“思想解放”的历史起点，暗含有

四个基本思想主张：富强、民主、平等与自由。因此，中国宪法建立在一种不完全同于西方宪

政经验的“厚的宪法”（ｔｈｉｃｋ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观念之上，它保障权利，但不仅仅是一套关于权利

保障的叙事。〔３〕 我把这种结构概括为中国宪法的两个基本特点：制度上不存在单一的实施

主体；思想上不存在整体的价值意图。因此，中国宪法实施在理论上一个最基本的实质性设

问就是：开放的宪法文本如何无矛盾地实施？本文以罗尔斯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公共理

性”为思考工具，尝试提出一个规范性判断：宪法实施应该是自由而平等的政治社群成员对

具体法律实践是否符合宪法文本的规范表达，运用反思权衡之公共理性做出判断的过程。

二　公共理性与宪法实施的基本学理

（一）理性的类型与公共理性

中国宪法实施的动力应该来自理性，这种理性是一种建立在宽容和反思基础上的公共

理性，而非以自我为中心进行思考的私人理性。这里体现了当代政治哲学上最重要的区

分———来自康德传统的“理性的”（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与“合理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按照公共理性最重

要的倡导者罗尔斯的说明，作为一种抽象的人性在实践行动上拥有两种“理性”，一种是纯

粹实践理性，人运用此种理性做出的实践判断达到每一个其他人都可接受的客观化效果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一种是经验实践理性，运用此种理性能力所做出的实践判断不具有可客观化

与普遍化（ｒａｔｉｏｎａｌ）的效果，仅仅具有具体情境下的考量效果，功利主义伦理学立场正秉持

此种后果论立场。〔４〕

于是，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将康德预设的“抽象人性”改造为“具体政治中的人

性”，更进一步讲，他所讨论的人是“民主宪政体制下拥有自由而平等公民身份的人”。〔５〕

康德的两种实践理性也就分别转化为这种人拥有的追求正义的能力和追求善的能力。这两

种理性彼此有紧密的关系，简要说来，罗尔斯认为，正是民主宪政体制赋予了“合理性多元”

的事实。因为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各种自由与权利，尤其是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使得

每一个公民运用自我的理性能力表达和追求不同的善好（ｇｏｏｄ）都应该是被允许的，否则这

就是一个压制和专断的社会，所以民主宪政体制本身暗含着反对“至善主义”（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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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ｍ）。但是，在“合理性多元”的事实下，公民按照各自的人生规划自行其事是会发生矛盾

和冲突的，那么如何在尊重多元的同时保持社会的稳定，则会成为一个大的问题。只有理性

（ｒｅａｓｏｎ）的公共运用，才能获得基本共识，这种共识是对一个政治社群最基本的公正社会结

构的共识，也就是一种建立在各种善观念之上的重叠共识。罗尔斯将 ｒｅａｓｏｎ在政治生活中

尤其实施宪法过程中的公共运用命名为一种“公共理性的运用”，它在三个方面是公共的：

“首先在民主社会里，公共理性是平等公民的理性。其次，公共理性的目标是社会公共

的正义，它不处理所有问题，而只适用于那些包含我们可以称之为‘宪法根本’的政治问题；

第三，它的内容是公共的。”〔６〕

（二）公共理性与宪法

按照罗尔斯的说法，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其他社会基本制度，如财产

制度、家庭制度，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７〕 实现这种社会基本结构的公正就成为一

个稳定社会最重要的课题。这种公正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必须在无知之幕下达成，它是经

过每一个人的慎重思考、“公平协商与讨论的程序设计”才可以获得的一个社会的最基本正

义———“作为公平的正义”。他认为，体现这种正义原则的根本规范就是一个政治社会的宪

法。因此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将这种关于社会最基本公正结构的共识称为“宪法共

识”，来说明达成这一共识的过程就是在一种所谓“纯粹的程序正义”保证下的制宪过

程。〔８〕 所谓“纯粹的程序正义”也就是说程序结果本身并没有客观衡量的标准，只要构成程

序的非程序性条件符合一定的正义，那么结果就是可以接受的。〔９〕

对于宪法实施来说，一个深刻的启发就是，宪法条款及其含义的确定并不是制宪者讨价

还价的结果，而是由这种程序的非程序性正义条件所确定的。比如，为什么 ８２宪法要规定

人身自由，很显然是制宪者面临一个重要的制宪环境或条件：历史上的惨痛经验教训告诉每

一个制定者，如果在宪法中不规定人身自由，则将来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被剥夺人身自由，〔１０〕

正是这种历史环境与际遇确定的制宪条件决定了人身自由条款必然被制宪者选择并写入

宪法。

然而，罗尔斯认为，仅仅形成了一个宪法共识是不够的，因为它既不深刻，也不广泛，实

际上只是一种政治协商程序下的结果。而在宪法秩序形成后，各种政治集团、社会组织，以

及不同的人，都会对各种具体的政治问题与宪法问题产生更深刻、广泛与复杂的对峙与矛

盾，影响宪法所追求的稳定社会结构。在这些对峙与矛盾中，最重要的就是宪法在具体化为

立法以及违宪审查过程中出现的争议。罗尔斯写到：

“如果说，人们对于某些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包括对选举权、政治言论自由和结社

自由，以及民主的选举程序和立法程序所要求的各种权利，尚能够达到一致的话，那么人们

对下列一些问题则存在分歧：即在有关这些权利和自由之更确切的内容和界限上，有关在

更具体的权利中哪些权利才能算基本权利，哪些权利应当得到宪法之外的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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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１１〕

可见，罗尔斯实际上强调，社会中各种政治集团以及各阶层的人都用宪法来行动，尤其

是将宪法中的权利清单转化为公共政策和法律制定，这个时候就会对于什么是“言论自

由”、“宗教自由”、“迁徙自由”等理念发生高度争议，对于具体的个案是否属于某一个基本

权利的保护范围以及立法是否对其构成侵犯也会产生极大认识上的分歧。例如平等很重

要，但根据人的肤色在交通工具、教育、从事宗教活动方面予以隔离的立法是否违反平等就

会引起巨大的宪法争议。〔１２〕 在民主宪政体制中，罗尔斯认为，各种具体的政治判断都达成

共识是不可能的，但可行的目标应该是在涉及宪法实质的问题上必须通过公共理性的运用，

在各种“公共理性的论坛”上来检视立法与政策是否有违宪法的公平精神，因此违宪审查的

实质就是审查机构或主体运用公共理性不断回溯到宪法订立时的基本公平原则和制宪条件

以检视法律是否违背了这些原则的过程。〔１３〕

（三）公共理性、反思均衡与违宪审查

那么，在宪法实施中公共理性究竟是如何具体发挥作用的？这就要回到罗尔斯哲学的

核心方法论：反思均衡。简要说来，罗尔斯认为，一个正确的实践判断并不能从笛卡尔式的

“基础真理”之处演绎推导出来，它本质上是人的具体判断与社会基本公正结构所确定的正

义原则相互比较、适应与尽量吻合的过程。〔１４〕 在政治生活中对于一个具体的宪法判断而

言，比如某个事件／案件／立法是否违宪，则必须通过将我们的判断与宪法确立的宪法规范相

互解释以确定它们是否符合。

罗尔斯认为，现代社会人的任何一种实践判断都不是“自明的真理”，但会有一些经过

相对深思熟虑后形成的“暂时的结论”（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ｆｉｘｅｄｐｏｉｎｔ）。例如“不应该迫害异教徒”，

它绝非从来都被认为是真理，但如果我们要确定在某一个特定的社会它是否成立或更具体

讲在一个有宪法的国家它是否合宪，需要我们将这个具体判断与宪法确定的相关原则进行

互观与对照，运用理性眼光在“原则与原则之间往返流盼”。这样的结果有两个：这个具体

判断最终与宪法相关规范在价值上相符合或不相符合。如果不相符合，罗尔斯认为我们要

么需要修改或放弃这个具体判断，要么需要修改立约／制宪时的条件。因为如前所述，是制

宪时的正义条件导出了具体的宪法规范。

这种反思均衡的方法是公共理性最重要的品质。对于宪法实施来说，它尤其具有重要

的实践价值。因为，按照罗尔斯的论说，反思均衡本质上是“道德原则之间的互观和权衡”，

而宪法规范恰好在本质上更接近一种“法律原则”，而不是“法律规则”。与一般法律规范不

同，宪法规范的价值性与抽象性正符合“对价值最大实现之诫命的原则性格”，〔１５〕因此违宪

审查的本质其实就不是判断宪法规范与具体法律条文是否相符，而是判断它们背后的原则

是否能相互圆融自洽、相互适应，是一种“原则与原则的权衡”。

反思均衡使得整个宪法体系不再是凯尔森意义上封闭的、金字塔效力传递体系，而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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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４８３（１９５４）案确立的“隔离就是歧视”观念，美国宪法中的各种权利原则之实施从来都不是无争议、平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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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类似于循环往复的“意义可流动体系”：某一条宪法规范的含义是可变的，归根结底是

由制宪时的基本正义条件决定的，因此基本正义条件的改变也就会使得同一个条款可以被

解释出完全不同的含义，请检视语法。从而宪法条款与外部具体宪法判断之间形成一种

“阴阳相生”的动态反思过程，宪法与外部环境也就能实现一种互相适应的耦合状态。

三　公共理性对中国宪法实施的意义

公共理性对于当代中国宪法实施尤其具有根本的意义。它在本质上实现了宪法内部以

及宪法与环境之间的耦合。

当代中国宪法实施始终面临着“改革宪法／宪政宪法”、“宪法修改／宪法解释”、“良性违

宪／违宪”之间巨大的理论争论。这些争论一言以蔽之就是宪法规范内部以及宪法与社会

环境之间存在着不融贯、不适应。这个时候，通过反思均衡运用公共理性来消弭这种不融贯

就变得非常重要，它可以避免不诉诸妥当的反思理由、仅凭意志与权力做决定所引发的宪法

震荡与社会失范。按照罗尔斯的论说，反思均衡既发生在自己对自己的不同判断之间也发

生在自己与别人的不同判断之间。因此在宪法实施中，对看似有矛盾的宪法条款进行解释

或修改就是一种制宪者自己与自己的反思均衡，对社会现象做出违宪或修改宪法的决定，就

是制宪者与社会之间进行反思均衡的结果。具体而言：

一方面宪法内部价值的开放性反映了中国现行宪法“立约”条件极其复杂，既有延续 ５４

宪法对于富强之现代性的根本追求，又有基于“文革”经验的深重反思，还有社会主义对民

主的根本要求，因此不通过一种公共理性的运用我们很难使其内部相互融贯，制宪者必须不

断回溯到制宪时确立的那些基本正义条件，对现行宪法条款是否符合这些条件进行判断或

解释。

另一方面社会急速变迁的事实使得宪法变迁也变得更加频繁。那么，宪法每一次变迁

究竟是否正当？或者说没有变迁，但生活中出现“良性违宪”是否允许？这就要求我们必须

将这些事件中的实践判断回溯到制宪的条件，看究竟何者应该修改或放弃，因此公共理性就

是实现宪法与环境耦合的关键，是宪法保持开放性的关键。

（责任编辑：田　夫）

我国宪法中的执政党

邓联繁


据荷兰学者马尔赛文等对１４２国成文宪法的统计，有９３国宪法即６５．５％的宪法包括关

于政党的规定。〔１〕 新中国宪法也有政党内容的规定。但与各国宪法对政党问题的规定主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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